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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檢察署 102 年 9 月份大事記略 

內            容 

09/06   本署特偵組因接續偵辦臺灣高等法院法官涉嫌貪污案（100年度特他字第61

號），意外查獲法務部曾勇夫部長、臺高檢署陳守煌檢察長接受關說，為

立法委員柯建銘被訴背信等罪嫌一案，違法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承辦檢

察官指示而未予上訴致無罪確定一事，為挽回國人對司法之信賴，秉持「不

掩飾、不包庇、不護短」之原則，分別將曾勇夫部長、陳守煌檢察長送請

相關機關(構)依法查處。 

09/06    對於媒體有關「林秀濤：特偵組曲解意思」、「陳○○今天則表示，特偵

組誤會，曲解她的意思」之報導，本署特別偵查組（下稱特偵組）偵辦100

年度特他字第61號案件，特偵組檢察官於訊問證人林秀濤、陳○○均予以

全程錄音、錄影，證人林秀濤、陳○○於具結後接受訊問，訊問完畢後，

並經證人林秀濤、陳○○閱覽無訛後始簽名於上，並經勘驗錄影、錄音內

容，核與筆錄內容相符。 

09/09    媒體就本署特別偵查組偵辦有關立法委員柯建銘透過王金平院長、曾勇夫

前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林秀濤關說之「重大

司法風紀事件」報導，本署澄清說明如下： 

一、本署特別偵查組因續行偵辦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貪污案，發現立法委員

柯建銘另涉及關說假釋案，並有現款流入其相關帳號，疑涉有貪污罪

嫌，乃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法官聲請核發

通訊監察書後，始據以對柯建銘委員所使用之電話執行通訊監察，屆

期並均依規定聲請續行通訊監察，於法洵屬有據。嗣於執行柯建銘委

員所使用之電話通訊監察作業中，截錄柯建銘委員與立法院院長王金

平雙方之對話，為查證對話內容，始調閱相關人士之通聯紀錄勾稽比

對，本署特偵組從未對王金平院長所使用之電話實施通訊監察，無違

法監聽國會議長一事。 

二、關於未傳喚相關人士予以答辯問題，柯建銘委員透過王金平院長、曾

勇夫前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向林秀濤檢察官關說，嗣經查明其間並無



 2

金錢對價關係，係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，屬行政責任範疇，為免外

界質疑本署特偵組檢察官藉刑事偵查程序以調查行政違法之疑慮，且

認所涉行政違法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即未再傳喚柯建銘委員、王金平院

長、曾勇夫前部長及陳守煌檢察長到庭說明。本署特偵組檢察官謹守

分際，絕無濫權。 

三、本案係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涉及之層級為立法院院長及行政院部會

首長，且對國家社會影響至為重大，依憲法第44條規定，黃檢察總長

乃據以向總統提出報告，合乎憲法規範意旨，且本署特偵組歷經2月

時間之偵查，查無金錢對價關係，未涉刑事不法，僅涉及行政違法責

任，向總統提出報告，絕無違反偵查不公開之洩密問題。調查局前局

長葉盛茂向陳前總統透露「扁家海外洗錢情資」內容，涉犯洩密情節，

因係向涉嫌人即陳前總統提出報告所致；而本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

涉及之對象與馬總統無關，媒體引喻顯然失當。 

四、本署100年度特他字第61號案於102年9月5日偵查終結前，媒體、檢察

機關間即有傳聞，且檢察官為公益之代表人，基於公益之考量，為免

媒體事先披露，造成社會對本署有「包庇、放水」之誤解，且於違法

責任審議、評鑑過程中，持續斵傷司法信譽，及對外宣示主動查處不

法、整飭司法風紀之決心，始就此事件發布新聞，公告週知。  

五、前司法記者聯誼會會長為免媒體記者無法及時接獲本署通知，貽誤採

訪時機，與本署協調始以3次簡訊通知，並提醒勿錯過記者會時間，

本次記者會後，仍有多家媒體未能及時與會，並要求重行發布，足認

本署以3次簡訊通知媒體到場，並無他意。 

09/10    外界質疑本署黃檢察總長於102年9月5日偵查終結前之同年8月31日即向

總統報告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，有無違反偵查不公開乙事，本署特澄清

說明：依檢察、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理注意要點第4點第1

項前段規定，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或重大經濟、民生犯罪之案件於偵

查終結前，尚且允許偵查機關適時對外適度發布新聞，更何況此「重大司

法風紀事件」涉及之層級為立法院院長及行政院部會首長，對國家社會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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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至為重大。黃檢察總長於案件偵查終結前，向總統提出報告行政不法之

關說事證，顯無違反偵查不公開可言。 

09/11    外界質疑本署特別偵查組查獲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，有無以刑事偵查手

段進行行政調查，而有濫權乙事，本署特澄清說明：本署特別偵查組檢察

官於偵辦案件中發現柯建銘委員101年度上更（一）字第92號更一審無罪

判決，涉有關說未予上訴，致無罪確定，由於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業已涉及

王金平院長、曾勇夫前部長等，經研析該內容，其間若有明知有罪而濫權

不予追訴或金錢、其他不正利益之交付，將分別涉犯貪污治罪條例及刑法

瀆職罪，係屬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之涉及五院院長、部會首長之貪

瀆案件，特偵組自有刑事偵查之管轄權。對於未涉及刑事犯罪，而僅構成

行政不法，且於行政法上已有可罰之明文時，自不得視而不見，即應將涉

有行政不法部分，移送有權機關辦理。本案關說之事實，王金平院長、柯

建銘委員違反立法委員行為法第17條，曾勇夫前部長違反法官法第94條第

2項但書，陳守煌檢察長違反檢察官倫理規範第4條、第11條之事實均極明

確，爰依法函送有權機關辦理，自無違反刑事不法與行政不法分際之疑慮。

09/14    法務部前部長曾勇夫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接受關說為

立法委員柯建銘被訴背信、違反商業會計法更一審無罪判決一案，違法向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承辦檢察官指示而未予上訴，致該案無罪確定一事，

所涉行政違法，本署特別偵查組於今日檢送相關卷證，函報法務部。 

09/23    自由時報A3版刊登「前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：檢察總長依法不能向總統報

告」專訪，內容與事實未盡相符，本署特澄清說明如下： 

一、本署特別偵查組查獲柯建銘委員關說之事實，歷經2個月之偵查，認

係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，僅涉及行政不法責任，層級為立法院院長

及行政院部會首長，對國家社會影響至為重大，依憲法第44條規定，

及權力分立、制衡原則，黃檢察總長就純屬「行政不法之關說事證」

向總統及行政院江院長提出報告，合乎憲法規範意旨，難謂於法有違

或不當。 

二、本署特偵組因續行偵辦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貪污案，於偵查中發現柯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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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委員另涉及關說假釋案，並有現款流入其相關帳號，疑涉有貪污罪

嫌，乃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後，始據以對

柯建銘委員執行通訊監察，屆期並均依規定聲請續行通訊監察，於法

洵屬有據。楊前院長率依外界傳聞，遽認本署特偵組係以涉有關說為

由聲請監聽乙節，容有誤會。 

三、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5項及第 6條第 3項規定之反面解釋，

本署特偵組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，聲請就柯建銘委員之電話執

行通訊監察，所取得之通訊監察譯文，自得於行政不法認定程序中，

採為證據。此觀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採認本署特偵組偵辦楊○禎涉及

「正己專案」執行通訊監察所監錄之譯文，為認定楊○禎行政不法之

證據資料自明，並有議決書可憑。楊前院長未察及此，遽認本件通訊

監察譯文於公務員懲戒程序中，亦無證據能力云云，尚難憑採。 

09/26    有關媒體報導「特偵組監聽浮濫？意外聽到林秀濤女兒通話」一事，本署

澄清說明：本署特偵組為查明林秀濤檢察官有無犯貪污治罪條例第5條第1

項第3款及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等犯嫌，執行通訊監察，於法洵屬有

據。本署對申登人林秀濤檢察官之行動電話執行通訊監察後，經發現該線

電話並非林秀濤檢察官本人所使用，而係其女兒所使用，即予以停止監

錄。外界認本署特偵組對林秀濤檢察官之女兒予以監聽有所誤解，特予澄

清。  

09/26    有關媒體刊登「總長說謊黃坦承還監聽林秀濤」內容有所誤解，本署特澄

清說明如下： 

一、關於全案外界關切有無違法監聽柯委員、王院長二人問題，檢察總長

說明僅有對柯委員一人合法監聽，並無監聽國會議長。媒體遽謂「黃

世銘強調全案只監聽一人」云云，顯然有斷章取義。 

二、記者會當天媒體記者並未詢問檢察總長向總統報告幾次，且檢察總長

並未說明本件關說案向總統報告「只有1次」，9月26日立委詢問「向

總統報告幾次？」，檢察總長明確表明「共有2次」，足見並無前後

說詞不一問題。9月1日面見總統，係總統就不了解部分主動約見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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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說明，釐清相關細節，並非檢察總長主動向總統報告。 

09/27    有關媒體報導「立委要求最高檢提供林秀濤監聽票 竟給了柯建銘同一張

其中一通電話竟是前南縣議長吳健保」一事，本署澄清說明如下：  

一、關於單純關說或關說假釋案不構成犯罪，何以特偵組可以監聽問題：

本案緣起偵辦臺高院法官集體貪污案，其中查獲90萬元之來源，被告

陳榮和供述前後不一，乃另行簽分他案繼續偵查，經蒐證偵查結果而

發現柯建銘委員有為特定人士關說假釋，且同時間有大筆金錢流入柯

建銘委員指定之相關帳戶，不無涉有收受賄賂罪嫌，經聲請就柯建銘

委員所持用之0938電話核發通訊監察書執行通訊監察，並非以柯建銘

委員單純關說假釋案即聲請臺北地院核發通訊監察書。且報載有關

「吳健保之監聽」，亦與本件因監聽柯建銘委員之0938電話而意外發

現立法院王院長、柯建銘委員有透過法務部前部長曾勇夫、臺高檢署

檢察長陳守煌涉嫌違法指示臺高檢署承辦檢察官林秀濤就柯建銘委

員被訴臺高院101年度上更(一)字第92號背信、違反商業會計法案之

更一審無罪判決不予上訴，致該案無罪確定之「重大司法風紀事件」

無關。至媒體報導「立委要求最高檢提供林秀濤監聽票 竟給了柯建

銘同一張 其中一通電話竟是前南縣議長吳健保」一事，係因本署特

偵組執行柯建銘委員及林秀濤檢察官之通訊監察後，屆期依通訊保障

及監察法之規定向臺北地院聲請續行通訊監察，經臺北地院同案核

准。 

二、關於林秀濤屬於行政調查，何以特偵組可以監聽問題：本署特偵組執

行柯建銘委員持用之0938號電話通訊監察作業中，於102年6月28、29

日監錄到立法委員柯建銘被訴背信、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案件無罪定讞

後，為查明林秀濤檢察官有無涉犯貪瀆罪嫌，乃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

之規定向臺北地院聲請對林秀濤檢察官執行通訊監察，於法洵屬有

據。嗣經2個月之偵查結果認未涉有貪瀆犯嫌，惟林秀濤檢察官於收

受系爭更一審無罪判決前接受所屬檢察長之關說，未詳予審閱卷證，

即率爾簽請不上訴，復未依「行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說登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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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向政風機構辦理登錄，顯有行政責任，始函報法

務部轉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，絕非以林秀濤檢察官有行政不法為

理由聲請臺北地院核發通訊監察書。本署偵辦貪污案，意外查獲「重

大司法風紀事件」，所為偵查作為均依法律規定辦理，且均報請臺北

地院法官審核准許，一切有卷可查，絕對經得起檢驗。 

09/28    有關媒體報導「監聽立法院總機」一事，本署澄清說明：特定人士委請柯

建銘委員為吳姓受刑人關說假釋，其後柯委員助理以 0972 號行動電話與

特定人士談論大筆金錢流入柯建銘委員指定相關帳戶之通話內容，此顯與

疑似行、受賄之案情有重要關聯；經查明該線電話雖係登記在立法院名

下，惟並非立法院之總機 02-23585858 號，故研判該 0972 號電話應係立

法院配與柯建銘委員其助理使用之行動電話，乃檢具事證依通訊保障及監

察法之規定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，執行通訊監

察，於法洵屬有據。本署特偵組並非明知該線電話係立法院之節費電話，

而故予聲請通訊監察。嗣該 0972 號電話經執行通訊監察，因係節費電話，

無法執行監聽，沒有任何通話內容，故屆期即未再續行聲請監聽。 

09/29    有關媒體報導「不只一個月 監聽立院四個月」一事，與事實不符，本署

澄清說明：本署特別偵查組於 102 年 5 月 15 日，檢具事證依通訊保障及

監察法之規定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，自 102 年 5

月 16 日始據以對 0972 號電話執行通訊監察。執行通訊監察後，因係節費

電話，無法執行通訊監察，完全沒有任何通話內容，故 102 年 6 月 14 日

即未再續行聲請通訊監察，媒體報導所稱之「監聽立院四個月」云云，顯

非事實。另臺灣臺北地方法院通知受監察人有關執行通訊監察期間，係就

0938電話所核發之通訊監察書期間為 102年 5月 16日起至同年 9月 9日

止，惟實際執行期間為 102 年 5 月 16 日起迄同年 9 月 5 日。 

09/30    媒體報導本署因偵辦 100 年度特他字第 61 號案，監聽立法院總機長達 4

個月一事，與事實不符，本署再澄清說明：本署特別偵查組自 102 年 5

月 16 日始對 0972 號電話執行通訊監察；經執行通訊監察後，因係節費電

話，完全沒有任何通話內容，經本署於 102 年 9 月 28 日向執行通訊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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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確認無訛，故屆期（102 年 6 月 14 日）即未再續行聲請通訊監察，

有關外界質疑本署於發覺完全沒有通話內容後，為何未立即停止監聽一

事，本署將另予檢討、改進，媒體報導所稱監聽立法院總機長達 4 個月一

事，並非事實。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法官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

通知受監察人時，將 0938 與 0972 電話併列，致受監察人有所誤解，本署

已於 30 日發文函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。 

09/30     有關媒體「監聽演成大亂戲 亂字一個」報導，其中部分內容與事實不符，

本署澄清說明：本署特別偵查組因續行偵辦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貪污案中，

監錄到柯建銘委員以其持用 0938 電話與特定人士連絡，該人委請柯建銘

委員介入吳姓受刑人之關說假釋，其後柯建銘委員之助理復以 0972 電話

與特定人士談論大筆金錢流入柯建銘委員指定相關帳戶之通話內容，本署

認此顯與疑似行、受賄之案情有重要關聯，乃檢具事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

法之規定向臺北地院法官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，始據以對 0938、0972 等

二線電話執行通訊監察。媒體之報導，顯有誤會。 
 


